           2015年6月高中社会实践活动招标公告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重要途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新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要求学生每学年必须参加1周的社会实践，才获得2个必修学分。我校根据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安排，拟在2015年6月高考期间组织2014级高一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现将招标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我们欢迎有资质的有关单位参加投标。

一、招标单位：深圳第二实验学校学生处

二、招标项目：高中部2015年社会实践项目

三、社会实践活动要求：

（一）活动主题一：走进井冈山主题社会实践
1、活动目的
（1）参观井冈山革命圣地，学习革命传统、缅怀革命先烈；
（2）开展井冈山农村社会生活、经济调查，了解认识农村发展，体验农村生活；
（3）在活动中学会分享、关爱他人、学会尊重自然、感恩生活。
2、活动主要内容和时间（备注：具体活动项目可根据行程需要做适当调整）
（1）与当地学校进行联谊、开展不同主题活动；
（2）入住农家，与当地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与当地同学交流，做一餐农家饭；
（3）参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4）进行农村社会生活调查；
3、活动时间：2015年6月5日至6月9日

（二）活动主题二：体验名校主题社会实践
1、活动目的
（1）使学生切身感受大学浓郁的人文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魅力，激发学习热情；
（2）进一步了解各所学校的特色，咨询关注自己理想学府的专业设置；
（3）聆听专家报告，让同学们以更加饱满自信的心态去规划高中学习生活。
2、活动主要内容和时间（备注：具体活动项目可根据行程需要做适当调整）
（1）亲身体验大学的学习与生活；
（2）聆听教授讲座，激励引导学生学习的目标与方向，科学地规划人生；
（3）与学长分享学习经验。
3、活动时间：2015年6月5日至6月9日

四、招标说明
1、竞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国内旅游资质、有组织大型学生德育活动经验的单位；
 （2）按照社会实践活动要求开展相关主题活动，能承担600名学生以上的社会实践活动；
 （3）制作5分钟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的介绍材料或视频等；

 （4）提交完整的社会实践活动书面方案；

 （5）要求用车是正规公司的空调旅游车；

 （6）为参加活动的学生购买意外伤害险、人身保险；

2、竞标单位递交资料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报价总价及明细单（分列价格单），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
3、标书送达时间：2015年3月15日——2015年3月31日；
4、投标文件须密封送达，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逾时递交或不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招标方将拒绝接收；
5、评标与定标方式：由我校组织的评标委员会对各单位的投标书进行评议，请前来竞标的单位在招标会上介绍行程安排和价格（按600名学生以上计算），回答参与人员的现场提问；
6、评标人员组成：校招标领导小组、学生代表、家长代表、教师代表、班主任代表；
五、投标联系方式
    请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将投标材料（注意：须密封，封口处加盖公章）送至深圳第二实验学校综合实践科组办公室（F3004室）；联系人：易老师，电话0755-22253145

                                                       深圳第二实验学校学生处
                                                           2015年3月5日

